
诚信使用承诺书
本人/本单位因开展_______________（具体实验项目或研究内容），申请使用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实验室资源。为规范实验行为，维护良好科研秩序，保障各方合法权益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遵守法规与制度
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规范以及《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实验室共享实施方案》等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与监督，配合安全检查、数据统计等工作。
二、保证信息真实
共享申请及使用过程中，提交的单位资质、个人身份、科研项目等所有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虚假、隐瞒内容。
三、仪器设备使用
按审批计划使用仪器设备，不擅自调整；遵守设备规程，规范使用实验材料。自觉参与安全培训，学习安全知识，实验人作为实验实施主体，对在实验室开展的实验活动安全负直接责任。
四、保护知识产权
按规定要求记录、存储实验数据。不泄露涉知识产权的数据，不将其用于其他商业目的。根据合作类型，严格按项目合作协议或共享申请表相关约定，明确知识产权归属。
五、接受违约处理
若违反本承诺，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有权采取警告、暂停或终止共享等措施。因违规造成经济损失的，承诺方按规定赔偿；构成违法犯罪的，接受司法机关处理。
承诺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